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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臺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獎」 

評選須知修正對照表 

一、評獎目的： 

111 年 110 年 說明 

為鼓勵各地方政府透過運用跨局處的合作模

式與在地資源推動具在地特色之健康城市暨

高齡友善城市，特設置「臺灣健康城市暨高齡

友善城市獎」，徵選足為其他地方政府推動學

習楷模之典範。為因應氣候變遷、疫情災變、

社會平權、貧富差距等威脅日趨嚴重，聯合國

宣布「2030 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 17 項核

心目標，期投稿單位在展現城市環境營造時，

跨部門攜手合作並規劃符合環境永續之行動

方案與措施，串連民間力量建構社會安全網

絡，落實與保障弱勢族群權益及需求，達到

「韌性」、「永續」、「健康平等」的社會(城市

/社區)，建設及行銷臺灣推動健康城市、高齡

友善城市之成果。 

為鼓勵各地方政府透過運用跨局處的合作模

式與在地資源推動具在地特色之健康城市暨

高齡友善城市，特設置「台灣健康城市暨高齡

友善城市獎」，徵選值得作為其他地方政府推

動學習之典範。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疫情，體現各縣市政府如何在面對嚴重災害

或疫情衝擊時，使城市具備足以承受衝擊的

容受力，並打造經濟發展、社會包容及環境保

護的永續社會，期投稿單位在展現城市環境

營造時，跨部門攜手合作並規劃符合環境永

續之行動方案與措施，串連民間力量建構社

會安全網絡，落實與保障弱勢族群權益及需

求，達到「韌性」、「永續」、「健康平等」的社

會(城市/社區)，建設及行銷台灣推動健康城

市、高齡友善城市之成果。 

1. 刪減「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疫情，體現各縣市政

府如何在面對嚴重災害或

疫情衝擊時，使城市具備足

以承受衝擊的容受力，並打

造經濟發展、社會包容及環

境保護的永續社會」文字。 

 

2. 新增「為因應氣候變遷、疫

情災變、社會平權、貧富差

距等威脅日趨嚴重，聯合國

宣布『2030 永續發展目標』

(SDGs)之 17 項核心目標」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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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名資格： 

111 年 110 年 說明 

(一)卓越獎：  

1.縣市組：縣(市)政府。 

2.鄉鎮市區組：鄉(鎮、市、區)公所。 

(二)健康城市類及高齡友善城市類：縣(市)暨

所屬及附屬各級機關、鄉(鎮、市、區)公所。 

直轄市、縣(市)暨所屬各級機關(構)、鄉(鎮、

市、區)公所。 

1. 條列式各獎項投稿資格。 

2. 刪除「直轄市」。 

3. 新增「附屬」文字。 

 

三、評獎類別： 

111 年 110 年 說明 

(一)卓越獎(分縣市組取 1名；鄉鎮市區組取

1名，可增額或缺額) 

(一)卓越獎（分縣市組取 1名；鄉鎮市區組取

1名，可從缺）。 

1. 文字內容未修正。 

2. 新增「可增額或缺額」文字。 

 



3 

 

111 年 110 年 說明 

(二)健康城市獎 

1.城市夥伴獎(取 5名，可增額或缺額) 

積極建設城市相關面向，如：交通、居住、環境、賦

稅、農業、社會與經濟等，透過多元化的夥伴關係共

同參與政府決策，並落實各項政策與建設，包括縣市

政府由上至下之施政計畫推動，以及民眾由下而上參

與政策規劃及設計，研擬可行之計畫方案。 

(二)健康城市獎 

1.城市夥伴獎(取5名，可從缺)。 

積極建設城市相關面向，如：交通、居住、環境、賦

稅、農業、社會與經濟等，透過多元化的夥伴關係共

同參與政府決策，並落實各項政策與建設，包括縣市

政府施政計畫由上至下之推動作法，或由下而上民眾

參與政策等方式，研擬可行之計畫方案，如參與式預

算計畫、菸害防制工作、健康社區、安全社區、防災

社區與健康促進學校等。 

1. 刪除「如參與式預算計畫、

菸害防制工作、健康社區、

安全社區、防災社區與健康

促進學校等」。 

2. 新增「可增額或缺額」文字。 

(二)健康城市獎 

2.韌性與創新獎(取 5名，可增額或缺額) 

以人與經濟發展、社會包容與環境保育間共生互動的

永續發展為目的，因應氣候變遷、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疫情、天然災害等系統風險，發展出高品質、永續、

災後復原能力與調適能力的基礎建設，使城市具備足

以承受衝擊的容受力，打造能與各種變動共存的城

市，如透過資通訊技術建立智慧運籌管理平台，運用

物聯網、雲端運算、等資訊科技方案，配合災害前後

全面性的復原計畫，有效整合社會資源、區域防疫、

社區安全等資訊，以達經濟發展、社會包容與環境保

護之永續發展。 

(二)健康城市獎 

2.韌性與創新獎(取5名，可從缺)。 

因應氣候變遷、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天然災害

等系統風險，城市如何具備足以承受衝擊的容受力，

打造能與各種變動共存的城市。各縣市政府可就地區

災害特性，發展出高品質、永續、災後復原能力與調

適 能 力 的 基 礎 建 設 ， 或 者 透 過 資 通 訊 技 術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簡

稱 ICT）建立智慧運籌管理平台及資源媒合樞紐站，

運用物聯網、雲端運算、智慧型終端等資訊科技方案，

配合災害前後全面性的復原計畫，有效整合社會資

源、區域防疫、社區安全等資訊，以達經濟發展、社

會包容與環境保護之永續發展。 

1. 刪除「資源媒合樞紐站、智

慧型終端等」。 

2. 新增「以人與經濟發展、社

會包容與環境保育間共生

互動的永續發展為目的」。 

3. 新增「可增額或缺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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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110 年 說明 

(二)健康城市獎 

3.健康平等獎(取 5名，可增額或缺額) 

從政治、社會、經濟、健康層次，研擬各種促進身心

健康與社會福利之方案，針對弱勢族群做需求評估及

診斷，建構身心健康多元照顧服務措施，落實與保障

全民健康權益及需求，並促進社會包容及資源平均分

配，如提升資源不足地區身心健康識能，推動身心健

康促進宣導及諮詢服務、高風險孕產婦身心健康管

理、偏鄉離島醫療資源等，落實因地制宜、普及、可

近且高效率的健康友善環境，並改善健康不平等。 

(二)健康城市獎 

3.健康平等獎(取5名，可從缺)。 

從政治、社會、經濟、健康層次，研擬各種促進健康

與社會福利之方案，針對弱勢族群做需求評估及診

斷，建構多元照顧服務措施，落實與保障全民健康權

益及需求，並促進社會包容及資源平均分配，如提升

資源不足地區健康識能，推動健康促進宣導及諮詢服

務、高風險孕產婦健康管理、偏鄉離島醫療資源等，

落實因地制宜、普及、可近且高效率的健康友善環境，

並改善健康不平等。 

1. 新增「身心」等文字。 

2. 新增「可增額或缺額」文字。 

(二)健康城市獎 

4.綠色城市獎(取 5名，可增額或缺額) 

為達到環境友善的生活方式及居民身心健康、安全、

居住環境損害最小化，運用於各種行政業務與場域，

並研擬各種健康環境之實際行動與措施，建構安全

的、包容的、可使用的綠色公共空間及環境氛圍，減

少城市對環境的有害影響，如空氣污染防制工作、噪

音防制工作、水質管理、廢棄物管理及回收循環再利

用、土壤管理、毒性化學物質管理、節能減碳、環境

教育、健康促進環境、淨零碳排等。 

(二)健康城市獎 

4.綠色城市獎(取5名，可從缺)。 

為達到環境友善的生活方式及居民身心健康、安全、

居住環境損害最小化，運用於各種行政業務與場域，

並研擬各種健康環境之實際行動與措施，建構安全

的、包容的、可使用的綠色公共空間及環境氛圍，減

少城市對環境的有害影響，如空氣汙染防制工作、噪

音防制工作、水質管理、廢棄物管理、土壤管理、毒

性化學物質管理、低耗能源機制、環境教育、健康促

進環境等。 

1. 新增「回收循環再利用、節

能減碳、淨零碳排等」。 

2. 新增「可增額或缺額」文字。 



5 

 

 

111 年 110 年 說明 

(三)高齡友善城市獎 

1.無礙獎(取 5名，可增額或缺額) 

針對高齡者(含健康長者、失能者、失智者)之需求，

持續改善公共空間，提升友善環境、安全氛圍服務等，

且應同時具備安全、可及性且符合永續發展之大眾運

輸工具或提供不同失能程度長者之住所與服務，如使

用「通用設計」原則在各項軟硬體設施、無障礙友善

復康巴士、獨居長者居家安全維護，或巡迴醫療服務

等。 

(三)高齡友善城市獎 

1.無礙獎(取5名，可從缺)。 

針對高齡者(含健康長者、失能者、失智者)、婦女(高

風險孕產婦、新住民配偶)、兒童及青少年、身心障礙

者等對象之需求，持續改善公共空間，提升友善環境、

安全氛圍服務等，且應同時具備安全、可及性且符合

永續發展之大眾運輸工具或提供不同失能程度長者

之住所與服務，如使用「通用設計」原則在各項軟硬

體設施、無障礙友善復康巴士、獨居長者居家安全維

護，或巡迴醫療服務等。 

1. 刪除「婦女(高風險孕產婦、

新住民配偶)、兒童及青少

年、身心障礙者等」。 

2. 新增「可增額或缺額」文字。 

(三)高齡友善城市獎 

2.共老獎(取 5名，可增額或缺額) 

以高齡者(含健康長者、失能者、失智者)的角度與日

常生活需求為出發，針對敬老與社會融入相關面向，

規劃良好支持性健康和生活的環境，以增進高齡者社

區參與，提倡社會敬老與親老文化，達到消除歧視、

尊嚴老化之目的。增進跨世代溝通、互動與相互尊重，

促成世代共融的社會，如跨世代或代間融合計畫或活

動、適宜跨世代傳承之計畫或措施。 

(三)高齡友善城市獎 

2.共老獎(取5名，可從缺)。 

以高齡者(含健康長者、失能者、失智者)的角度與日

常生活需求為出發點，針對敬老與社會融入相關面向，

規劃良好支持性健康和生活的環境，以增進高齡者能

參與社區各種休閒、社會、文化與心靈活動，提倡社會

敬老與親老文化，增進跨世代溝通、互動與相互尊重，

促成世代共融的社會，如適合高齡者參與或設計之展

覽、休閒活動與旅遊服務，或適宜跨世代經驗傳承(傳

統文化、傳統美食、傳統技藝等)之互動課程等。 

1. 刪除「能參與社區各種休閒、

社會、文化與心靈活動」及「適

合高齡者參與或設計之展覽、

休閒活動與旅遊服務，或適宜

跨世代經驗傳承(傳統文化、

傳統美食、傳統技藝等)之互

動課程等」文字。 

2. 新增「消除歧視、尊嚴老化之

目的」及「跨世代或代間融合

計畫或活動」文字。 

3. 新增「可增額或缺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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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110 年 說明 

(三)高齡友善城市獎 

3.創新獎(取 5名，可增額或缺額) 

研擬各種利於高齡者(含健康長者、失能者、失智者)

社會連結、學習及貢獻社會的創新服務或環境，使高

齡者易於取得和理解與其切身相關的資訊與資源，如

適用於高齡者之社群軟體、協助長者健康管理或增進

學習之應用軟體(APP)、高齡友善視訊諮詢服務等，

方便其使用於終生學習、擴大認知與促進健康或安全

防護的生活。 

(三)高齡友善城市獎 

3.創新獎(取5名，可從缺)。 

研擬各種利於高齡者(含健康長者、失能者、失智者)

社會連結及學習的創新服務或環境，使高齡者易於取

得和理解與其切身相關的資訊與資源，如適用於高齡

者之社群軟體、協助長者健康管理或增進學習之應用

軟體(APP)、高齡友善視訊諮詢服務等，方便其使用

於終生學習、擴大認知與促進健康或安全防護的生

活。 

1. 新增「貢獻社會」文字。 

2. 新增「可增額或缺額」文字。 

(三)高齡友善城市獎 

4.活躍獎(取 5名，可增額或缺額) 

增進高齡者(含健康長者、失能者、失智者)就業或參

與志願服務的機會，應用各項策略招募不同領域之高

齡志工，使高齡者能藉多元管道獲得不同的經驗和資

源，促進高齡者社會服務及自我實現，達利人、利社

區、利社會之服務，營造可提升其自我價值感的友善

環境。如提供高齡者多元職類訓練服務或工作機會、

培訓高齡志工隊進行社會或健康相關服務、提升高齡

者專業知能相關課程、提供高齡友善職場環境等計

畫。 

(三)高齡友善城市獎 

4.活躍獎(取5名，可從缺)。 

增進高齡者(含健康長者、失能者、失智者)就業或參

與志願服務的機會，應用各項策略招募不同領域之高

齡志工，使高齡者能藉多元管道獲得不同的經驗和資

源，營造可提升其自我價值感的友善環境，並提供各

種社會服務、休閒娛樂、運動保健活動、互動式課程

或健檢服務等，鼓勵長輩參與各種健康促進活動，如

提供高齡者多元職類訓練服務或工作機會、培訓高齡

志工隊進行社會或健康相關服務、提升高齡者專業知

能相關課程、提供高齡友善職場環境等計畫，以實踐

健康生活、非傳染性疾病預防或健康老化之高齡友善

社會。 

1. 刪除「提供各種社會服務、休

閒娛樂、運動保健活動、互動

式課程或健檢服務等，鼓勵長

輩參與各種健康促進活動」及

「實踐健康生活、非傳染性疾

病預防或健康老化之高齡友

善社會」文字。 

2. 新增「促進高齡者社會服務及

自我實現，達利人、利社區、

利社會之服務，營造可提升其

自我價值感的友善環境」文

字。 

3. 新增「可增額或缺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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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獎通則： 

111 年 110 年 說明 

第一階段書面審查 

各單位之參獎資料，先經評選委員進行第 1階

段書面(含佐證資料)審查，書面審查分數達

80分(含)以上者為合格，未達 80分者，不予

錄取。除卓越獎由該組委員共識決議錄取數

量，各獎項原則錄取 10名進入第 2階段「口

頭報告」，並由委員共識決定增減錄取名額。 

第一階段書面審查 

各單位之參獎資料，先經專家委員進行第 1階

段書面(含佐證資料)審查，書面審查分數 80

分者為合格，未達規定最低分數(80 分)者，

均不予錄取，按各類科獎項名額之 2 倍數量

決定進入第 2階段「口頭報告」，並得視分數

增列增額錄取名額。 

原「按各類科獎項名額之 2倍

數量決定進入第 2階段『口頭

報告』，並得視分數增列增額

錄取名額」修正為「除卓越獎

由該組委員共識決議錄取數

量，各獎項原則錄取 10 名進

入第 2階段『口頭報告』，並由

委員共識決定增減錄取名

額」。 

第二階段口頭報告 

口頭報告分數達 80 分(含)以上者為合格，未

達 80 分者，不予錄取。除卓越獎由該組評選

委員共識決議錄取數量，各獎項原則錄取 7名

進入第 3 階段「實地訪查」，並由委員共識決

定增減錄取名額。口頭報告地點另通知，報告

內容須包含提案動機、執行方式及成果等；報

告方式不限，可以簡報、影片..等方式呈現。 

第二階段口頭報告 

通過第 1階段「書面審查」之參獎單位，進入

第 2階段「口頭報告」，分數 80分者為合格，

未達規定最低分數(80 分)者，均不予錄取，

按各類科獎項名額之 1.4 倍數量進入第 3 階

段「實地訪查」，並得視分數增列增額錄取名

額。於口頭報告會議(地點及日期另作通知)

發表其提案動機、執行方式及成果等；發表方

式不限，可以簡報、影片..等方式呈現，每案

報告時間約 20-25 分鐘。 

原「按各類科獎項名額之 1.4

倍數量進入第 3階段『實地訪

查』，並得視分數增列增額錄

取名額」修正為「除卓越獎由

該組評選委員共識決議錄取

數量，各獎項原則錄取 7名進

入第 3階段『實地訪查』，並由

委員共識決定增減錄取名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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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110 年 說明 

第三階段實地訪查 

為瞭解實際運作模式與具體成果，評選委員

將至入選單位進行訪查，流程包含訪視流程

說明、成果展示、總回應、評選委員共識會等

項，時間約 2.5 小時，本案得視中央疫情指揮

中心之防疫規範，得以影片審查、視訊會議或

實地訪查等方式辦理。訪查會議後，經委員參

考三階段評選呈現結果進行討論，以共識決

定獲獎單位，除卓越獎分縣市組及鄉鎮市區

組各以 1 名為原則，其餘獎項獲獎名額原則

為 5名，並由委員共識決定增減錄取名額。 

第三階段實地訪查 

通過第 2階段「口頭報告」之參獎單位，進入

第 3階段「實地訪查」。為使委員瞭解實際運

作模式與具體成果，每獎項之 3 名評選委員

至入選單位進行訪查，其流程包含口頭簡報、

成果展示、總回應、評選委員共識會等項，時

間約 2 小時，本案得視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之

防疫規範，得以影片審查、視訊會議或實地訪

查等方式辦理。 

1. 刪除「每獎項之 3名」。 

2. 將「口頭報告」時間修正為

「流程說明」，並從 2 小時

延長至 2.5 小時。 

3. 新增「訪查會議後，經委員

參考三階段評選呈現結果

進行討論，以共識決定獲獎

單位，除卓越獎分縣市組及

鄉鎮市區組各以 1 名為原

則，其餘獎項獲獎名額原則

為 5名，並由委員共識決定

增減錄取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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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修正： 

(一) 報名表：於報名表中新增 SDGs 之勾選，目的是為鼓勵縣市自評思考推動政策成效是否朝 SDGs 目標前進，

評選階段再由委員檢視並給予意見。 

(二) 實地訪查流程表： 

111 年 110 年 

說明 
時間(分) 程序 時間(分) 程序 

5 人員介紹 5 人員介紹 未更動。 

10 訪查流程說明 5-10 口頭簡報 
原「口頭簡報」修正為「訪查流

程說明」。 

100 實地訪查及成果展示 60-80 實地訪查及成果展示 

為更瞭解實際運作模式與具體

成果，原 60-80 分鐘調升為 100

分鐘。 

35 回饋與交流 
10-15 總回應 原「總回應」及「評選委員共識

會」合併修正為「回饋與交流」。 5-10 評選委員共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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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評審重點：(共通性評分) 

評審重點 備註 

1. 訂定政策(20%)  

2. 領導力與團隊組織及運作情形(15%)  

3. 實施策略及方法(30%) 包含社區參與機制。 

4. 推動成效(25%)  

5. 擴散性及永續性(10%)  

6. 創新性與可行性(加分項目) 將於實地訪查時驗證並作為加分項目，以5分為上限。 

 


